
附件：1

省法学会2013年应用法学研究重点方向 

1.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法治保障研究

2.舟山群岛新区法治保障研究

3.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法治保障研究

4.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法治保障研究
5.浙江生态环境法律保护研究
6.助推产业升级相关法治保障研究

7. 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浙江经济发展研究

8. 省管县行政体制改革与法治保障研究

9. 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标准研究 

10. 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管理法治化研究

11．当代浙江籍法学家法律思想研究
12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保障研究

13．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实践中的难点问题研究

附件：2

编号：
2013年度课题申报表
课 题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所 属 学 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 果 形 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课题承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说明
根据浙法学〔2011〕7 号文件《浙江省法学会课题管理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对填报省法学会课题申报表作以下说明。
一、年度课题级别

《浙江省法学会课题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规则）第一章第三条第（二）款规定：“年度课题是指按年度滚动立项的课题，分为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；”据此，年度课题级别为1级、2级；即1级为重点课题，2级为一般课题。

二、课题立项标准

《规则》第三章第十一条第（一）款规定：“重点课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1、命题具有前瞻性，是法治建设中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； 2、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，课题设计完整，思路清晰，结构合理，重点突出；3、取材具有新颖性，占有资料信息丰富新颖；4、研究成果具有适用性，具有为党和政府以及法律实务部门决策参考的理论价值；5、课题负责人具有相应的学术职称。”第（二）款规定：“一般课题的立项，根据申报情况确定”。各课题申报人根据研究力量和研究水平自行决定申报重点课题（1级）或一般课题（2级）。

三、课题经费

《规则》第六章第二十二条指出：“学术委员会根据每年的课题经费预算结合立项课题的情况，确定每项课题的经费额度。”

同时根据省财政厅有关经费使用管理规定，法学会在与课题负责人签订课题立项协议书时确定经费支付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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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课题组总人数：  人
	高级职称：  人
	中级职称：  人
	博士：   人
	其他： 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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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：课题基本情况
	课题名称
	
	课题级别
	1级（ ）2级（ ）

	主题词
	
	所属学科
	

	研究类型
	基础研究（ ）；应用研究（ ）：综合研究（ ）：其他研究（ ）

	成果形式
	专著（ ）：论文（ ）；研究报告（ ）：工具书（ ）：译著（ ）：其他（  ）

	预计字数（千字）
	计划完成时间
	年  月  日

	课题设计（包括1、选题：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，选题的意义；2、内容：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，主要内容，计划解决的重点、难点和创新问题；3、预期价值：本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可增加附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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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使用费
	
	
	

	
	合    计
	     元

	
	其他经费来源
	

	经费管理单位及帐户、开户银行帐号、地址
	户名：湖州职业技术学院

帐号：1205 2302 1906 4000 959

开户行：工行湖州分行吴兴支行

	如未被专家评为资助课题，是否愿意申报立项不资助课题？
	愿  意（     ）           申请人签章：
不愿意（     ）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表3：完成课题研究的条件
	课题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已有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，社会评价（引用、转载、获奖及被采纳等情况）,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，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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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（三）其他条件和保证：


	课题负责人承诺：
我承诺对申报表中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如果获准立项，我承诺以“课题设计”内容和立项协议书为约束，遵守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省法学会的有关规定。按计划认真开展研究工作，按质量要求取得预期成果。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省法学会有权使用本成果所有的数据、资料成果应用。
申请者（签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	推荐单位的承诺：
本单位承诺对申报者填写的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如果获得立项，承诺以“课题设计”和协议书为约束，遵守中共浙江省委政法委和浙江省法学会的有关规定。为本课题提供必要的支持，做好课题研究的协调和管理工作，对本课题的完成提供信誉保证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月  日


表4：组织评审意见：
	申请人所在单位意见：

	单位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初审（申报资格审查）意见：
签    字：
年    月    日

	专家评审(决定是否立项)意见：
签   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  注：



注：1、本表可复印、加页。  

 2、本表可登录浙江省法学会网页下载。

3、由于有些投递企业无法完全投递到位的原因，请务必使用中国邮政业务系统投递。
附件：3

编号（编号由省法学会填写，以下内容由申报人填写）：
2013年课题设计论证（活页）
	课题名称
	

	以下内容中不得透露申报者的姓名及所在工作单位名称，须电脑打印

	1.选题（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，选题的意义）：


	2.内容（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，主要内容，重点、难点和创新点）：


	3.预期价值（本课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）：


	4.条件和保证（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已有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，社会评价；完成本课题研究的时间保证，资料设备等科研条件）：


注：1、本表可复印、加页。  

 2、本表可登录浙江省法学会网站下载。
3、由于有些投递企业无法完全投递到位的原因，请务必使用中国邮政业务系统投递。

